君山区2016年度
区住建局及内部核算单位的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岳阳市君山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6年度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对本单位路灯管理运行经费、污水处理运行开展了绩效自评。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区住建局以建设秀美和谐新城区作为目标，努力做好中心城区提质改造工作，节能减排，污水交货处理中心年污水处理量达到310万吨。维修维护柳林洲和西城办事处两个行政区内共有路灯2090盏，455.8千瓦等。以岳阳市“一级三宜”为契机，进一步改变了君山区的人居环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建立了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我单位为进一步规范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工作，维护财经纪律。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有关办法及财务部门工作职责等制度，如：《安全文明生产管理制度》、《办公室工作制度》、《岗位通报联络制度》、《工器具管理制度》、《管理人员领班查岗制度》、《化验室安全操作制度》、《化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化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化验室质量控制管理制度》、《机修班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交接班制度》、《井下池内作业制度》、《生产调度制度》、《卫生管理制度》、《污水处理操作岗位巡视管理制度》、《运行报表管理制度》；《路灯管理所工作管理制度》；《君山区路灯所工作职责》；《君山区路灯管理所道德规范》。
2）在资金管理这一块上，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的管理要求。

实行专账核算，没有挪用资金现象。在项目资金管理中，坚持做到财政性资金直接通过财政申请拨付，杜绝了挤占、挪用建设资金。
3）项目资金使用上由项目管理人签字，项目负责人审核，再由财务负责人审核，住建局财务核算报销。
4)项目款的支付一律转账结算，杜绝了现金支付。

5）资金管理规范，没有违反财务会计制度及现金管理条例的行为，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无挤占、截留、挪用现象。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16年，加大了对中心城区生活污水的处理，水质一直稳定达标排放，顺利通过了环保检查，文明卫生城市的复查。

路灯管理所对全路段按照平均每天照明6个小时，春节、元旦、五一、国庆、中秋五个节日全部开放，（共31天，每天照明10小时）电子广告屏10.5千瓦，每天16小时。项目组织实施由路灯管理所控制路灯每天亮灯时间，电力局每月22号计量用电量，路灯所复核用电量，报局财务核销。

（四）项目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领导小组，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对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评价标准，对污水处理中心运行支出、路灯管理所对专项资金项目进行了自评。从整体上看项目目标内容明确，决策正确，资金管理规范，项目管理到位，政策执行有力，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生活污水处理的实施优化了人居环境，改善了招商引资环境；城建维护项目及路灯电费支出项目，路灯晚上的亮化度达到98%，实实在在的方便了居民的安全出行。这些民生项目改善了人居环境，增强了出行的安全系数，宜居宜业，可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识，提高招商引资的环境，提升了君山区城市形象。对本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具大的促进作用，综合评价达到预期的效果，综合评价结果为良好。

（五）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经济性效益分析：路灯所对项目实施分主次干道、分时段、分线路控制亮灯方式，既节约了电费又保障了主干道的亮灯率。

效率性分析：电力局按月计量电量和电费，路灯所准确复核电费，局财务及时核销，项目正常推进，有条不紊。

有效性分析：这二个项目均为公益性的支出，实行了节能减排；可持续性分析：随着城区范围扩大路灯数量增加，项目的预算资金必然增加，区政府应考虑给路灯管理所配置高空作业车和电缆故障检测仪，这样才能高效的保障项目的持续发展。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主要经验及做法

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围绕提升我区城市品位为目标，进一步加大对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投入力度和长效管理力度，促进市容创建工作不断走向科学化、精细化、长效化，为我市全国卫生城市复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为保障亮灯率，路灯所增加夜晚巡灯的次数，由每周一次增加到两次，做到亮灯和熄灯时间控制精准。

2） 存在问题

     由于五创工作和城建维护项目在实际工作中，支出都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有与预算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在资金管理上，存在优化整合的现象。

    由于电费预算经费不足，除保障主干道亮灯时间外，其余辅道及次干道亮灯时间不够，居民时常投诉。路灯所的配套设备不完善，制约项目的高效运行。

3） 建议

    A、管理机制还不够完善，有待进步规范管理，逐步建立管理规范，运行有序的管理机制。

    B、今年路灯管理所的预算内经费仅够支付电费，建议2017年增加路灯运行项目预算。

    C、配置高空作业车和电缆故障检测仪，完善路灯所配套设备。

